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018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苏巧艳委员：
您的提案已收悉，现就提案做出以下几点答复：
一、非遗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础性工作。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我市文旅主管部门迅速行动，全面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奔赴两县三区就民间民族文化状况进行走访调研、摸底调查，并于2009年、2015年、2021年先后进行了三次非遗普查，在全市两县三区登记、收集和整理研究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近20年的发展，我市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信息档案，并建立了非遗项目档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档案、专家评审资料及培训活动档案等，正持续探索适合非遗项目特点和非遗自身发展方向的针对性的方式方法。
二、我市高度重视并积极听取各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及非遗传承人意见，因事制宜、千方百计地积极探索和推进非遗融入阳泉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多元路径，鼓励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保存相关实物资料、参与非遗公益性宣传、非遗项目传承实践、妥善使用补助经费等事宜，积极探索和认真开展对传承人传承情况和传承能力进行研究论证和评估工作，确保非遗保护制度、政策和举措落实到位，并进一步完善非遗相关档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
三、我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交流活动，坚持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宣传活动，积极探索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可行路径。依法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题展、传统技艺展、专场演出等活动和非遗进校园、进景区等非遗体验、研学、传习活动等方式，广泛营造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激发青少年对本土非遗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吸引更多青少年人深度参与到非遗保护的队伍中去，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接触了解非遗的渠道，为非遗传承储备人才。
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坚持分类保护，完善工作办法，探索多元化非遗传承保护路径，推动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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